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指導教授申請表
  2025.10月修正
提交申請時間
1特殊教育碩士班得於二年級上學期結束前

2.博士班研究生得於學科考試通過之後

3.聽語碩士班語言治療組或聽力學組不限
指導教授資格需合於「學位授予法」規定。在與研究意向之相關領域之教師洽談，且經教師同意後即可繳交簽名紙本至系辦備查，校端提交時間則與提報論文口試併同申請。
雙指導規定說明：
特教碩博班：1位應為本系專任教師，另1位得為本校專任教師或本系兼任教師。
聽語碩班：1位應為本系專任教師，另1位得為本校兼任教師或他校專任教師或曾任聽語碩班
          論文指導教授或擔任聽語碩班口試委員。
聽語碩欲班學生申請單獨指導教授為本系兼任教師，則需於研究所階段修習過該兼任教師至少一門課以上，且提報本系學術委員會議通過核備。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姓名
	
	學號
	
	入學年度
	年   月 

	班別
	□博士班    □特教碩士班    □聽語碩士班

	單指導
教授
	本人確認該生論文(研究)題目及內容符合本系之專業領域，同意指導進行至學位論文口試。
             指導教授（親簽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

	雙指導
教授
	本人確認該生論文(研究)題目及內容符合本系之專業領域，同意指導進行至學位論文口試。
             指導教授（本校）（親簽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指導教授（校外）（親簽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

	系 所 
收 件
	    日期：
	系 主 任 簽  名
	  日期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備註：完成程序後，原件請由系辦公室存檔
